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

字第57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顏福星為無罪之

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玲鳳在購買本案房屋前，已

與被告有多次合資購買不動產之經驗，均係由被告負責處理

購屋登記之庶務，告訴人則依被告事後通知再匯款至指定帳

戶；本案被告於民國102年10月19日時業已發現本案房屋有

一根柱子具氯離子超標事由，卻未於102年12月初邀約告訴

人合夥投資時主動告知，利用告訴人因長期合作成功經驗所

生信賴、疏於核對支出明細、便宜行事、貪財等心理狀態，

僅提供記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之支出明細

要求告訴人付款，故意隱匿上開對告訴人意思形成過程及交

易有重要影響之重要事實，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始於102年12

月5日匯款新臺幣（下同）455萬元予被告，並於103年1月6

日與被告簽訂合夥投資之協議書，而被告迄今仍未將本案房

屋依雙方投資協議移轉登記予告訴人，足證其係以不作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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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爰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

之判決。

三、經查：

　㈠原判決以告訴人之供述、證人即律師林財生之證述、如下所

示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下稱本案支出明

細）、民事假扣押聲請狀、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

表、跨行匯款回單、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為據，認告訴人前已收受被告所交付、由被

告之妻丁秀如所製作內容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

項目、總額為909萬5,344元之本案支出明細，且依證人林財

生證稱：被告前有與告訴人一同來伊辦公室，委任伊處理海

砂屋求償問題，律師費8萬元，伊於受委任後約1至2週間，

有製作如下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供被告向法院提出聲請等

語，可知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上開支出明細所載總費

用之半數款項455萬元予被告前，業已知悉本案房屋經海砂

屋檢測有超標情事，且告訴人嗣於103年至106年間仍陸續匯

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後，

亦未於LINE訊息中提起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形，

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本件告訴，堪認被告並未以

故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無法

證明被告確有詐欺取財犯行。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

述其所憑證據及推論之理由，並未違反相關論理、經驗及證

據法則，難謂與法有何違誤，復據證人丁秀如於本院到庭證

稱：告訴人跟被告說想要投資本案房地，投資前被告要我整

理我們購屋所有的支出，才知道要告訴人匯款多少錢，我製

作如下之本案支出明細後交給被告，並且因為是第一次款，

所以有跟被告一起去告訴人位於萬華桂林路的家，拿該支出

明細給告訴人看，該明細中「律師費8萬元」是被告跟告訴

人討論後，去找律師要對前屋主杜丞弘、張白女（下稱杜丞

弘等2人）提告海砂屋的律師費；告訴人看過支出明細後也

沒有就內容項目提出質疑，後續就付款了等語（見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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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至114、117至118頁），亦堪認被告所辯：伊於匯款前業

已告知告訴人本案房屋檢驗結果，告訴人認仍有利可圖始匯

款並簽訂協議書等語，確非無據，原審前開被告所為並未構

成詐欺取財罪之認定，應屬可採。告訴人以被告迄今仍未移

轉本案房地登記為由，指摘被告確有故意隱匿本案房屋氯離

子檢測超標，致其陷於錯誤之情形云云，除與上開事證均不

相符外，亦與其自承有收受本案支出明細，且有與被告一同

去見律師談海砂屋之事等語俱有矛盾，復未能提出其有何知

識、經驗、調查能力欠缺，以致經觀覽本案支出明細及與律

師討論分析後，仍無法充分知悉本案房屋因氯離子檢測超標

而有海砂屋情形之證據，並經被告陳稱：本案房地因告訴人

尚未如數給付款項，故未依協議書辦理共有登記，若告訴人

願意給付伊亦願辦理登記等語，難據告訴人上開主張遽為被

告不利之認定。

　㈡證人即本案房地買賣仲介廖澤豪（原名廖瑋憲）固到庭證

稱：伊有受本案房地原屋主之委託仲介與被告買賣本案房

地，屋況沒有很糟，購屋有貸款，成交價格以當地市場行情

來看很難講有無偏高；被告於交屋前有要求伊幫忙找海砂屋

本案支出明細（參他卷第355頁） 律師林財生為被告製作之民事假

扣押聲請狀（參偵卷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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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公司，檢測出來有個數據高於標準值一點等語（見本院

卷第162至172頁），核與日笙檢測科技有限公司北區實驗室

107年7月24日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相符（參他卷

第345頁），惟此僅可證明被告於本案房屋訂約後、交屋前

之000年0月間，已知本案房屋之B1直樑之氯離子含量為0.57

4kg/m³，有逾法定氯離子含量0.3kg/m³之標準，及其購買本

案房地之價格並無明顯偏離市價等情，未能證明被告確有對

告訴人故意隱匿本案房地交易之重要資訊，無從據此認定被

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嫌。至檢察官固另聲請傳喚杜丞弘等2

人、不動產經紀人曹秋娟、本案房地貸款之業務員為證人，

據以證明被告買受本案房地之詳細交易過程、實際價金數

額、匯款流向、有無超貸、被告有無於匯款前即有告知告訴

人本案房屋為海砂屋等情，然依上開證人之身分及與告訴人

之關係觀之，除均無從證明告訴人主觀上於匯款前是否知悉

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狀況外，其餘待證事實均與被告有無以

不作為方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無關，認俱無調查之

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以不作為方

式，故意對告訴人隱匿本案房屋有氯離子超標之事實，無法

使本院形成被告確犯詐欺取財罪之有罪心證。原審同此認定

而判決被告無罪，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

告成立犯罪，然所舉證據仍無法使本院形成確信，其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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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5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78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福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福星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太平洋房

屋仲介公司之加盟業者「陽豐億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之仲

介，向杜丞弘、張白女以新臺幣(下同)2,250萬元之價格買

受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附

屬建物基地(下稱本案房地)，雙方並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約定簽約款225萬元、完稅款625萬元、貸款1,400萬

元之履約方式給付買賣價金，簽約後雙方依約履行，並於00

0年0月間交屋。詎被告於取得本案房地產權，檢查該屋狀況

時發現本案房屋天花板遮蔽處之一樓頂板疑似有海砂屋之現

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就本案房屋

之氯離子含量為檢測，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

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最高達1.0732kg/m³，遠逾我

國CNS標準所定之0.3kg/m³即為俗稱之海砂屋，竟不甘蒙受

損失，因知悉告訴人張玲鳳亦有投資不動產之意願，遂基於

詐欺之犯意，於103年1月6日某不詳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

臺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之住處，隱瞞本案房屋為

海砂屋將導致資產價值重大減損之重大交易事實，向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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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並誤認本案

房地為正常交易物件，因而與約定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

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共同持有上開房地，並簽立協議書

1份後，告訴人因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

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澳

盛銀行帳戶)，待告訴人匯款後，被告始告知本案房屋有海

砂屋情形，須給付檢測費用與律師費用，並被告因不甘損

失，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

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下稱基隆地院

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

並依判決理由係以被告於000年00月間委請鄭兆弘結構土木

技師所出具之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

而判決杜丞弘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告訴人始悉於103年1月6

日簽約時被告已知悉上開重大交易事實而未揭露，始悉受

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

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

訴追為目的，其在訴訟利害關係上，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

立場，故告訴人就其本身之被害事實予以陳述，須其陳述本

身無瑕疵可指，且有足夠之補強證據擔保其陳述之內容確實

與事實相符，達於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而無合理懷疑之

程度，始得採為斷罪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21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直接間接足

以證明犯罪行為之一切證人證物而言。各個證據分別觀察，

雖不足以認定一定之犯罪行為，無妨綜合考覈，而判斷特定

之犯罪，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

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倘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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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64號、110年

度台上字第4006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

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以加害者主觀上具有不法得財或得利

之意思而實行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

而為財產上處分，因而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實行之行為，

堪認為係詐術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

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行為

人如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

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

於錯誤所致，均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顏福星涉犯詐欺取財之罪嫌，係以被告之供

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廖瑋憲於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

第35號民事事件之證述、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本案

房地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勘驗筆錄、華泰銀

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依據。訊

據被告固坦認有以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為由，向告訴人收

取455萬元，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對

於本案房地很有興趣，我在告訴人付款及簽約之前，就有口

頭跟她說過仲介有驗，是沒有海砂屋問題，而我自己去驗，

房屋柱子中一節的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也有帶告

訴人去找律師談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以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本案房屋，於0

00年0月間交屋後，被告發現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

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檢測本案房屋之氯離子

含量，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

氯離子含量遠逾我國CNS標準，即為俗稱之海砂屋，被告向

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告訴人同意與被告平攤

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以共同持有本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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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告訴人遂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

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戶，並於103年1月6日不詳時間，

至告訴人住處簽立協議書。嗣被告於103年1月13日向案外人

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基隆地院10

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

給付被告263萬713元等情，為被告所肯認(見他卷第101、31

4、315頁，本院易卷第246、247、250、251頁)，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之證述(見他卷第315頁，本院易卷第157至171頁)

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03年4月22日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

第35號言詞辯論筆錄、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書、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

字第35號勘驗測量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

匯款申請書、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基隆地院10

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7、1

8、22至47、193至205、284至289、293至298頁，偵卷第15

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證人即告訴人張玲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基隆市○○區

○○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土地，是在我於103年12月5

日匯款455萬元前，103年12月初左右，被告到我家裡遊說我

投資，被告為了騙我錢，好話說盡，但就是沒有說是海砂

屋，而且他開的金額很高，所以我認為這個案件應該是很好

的。他字卷第18頁的協議書是我和被告針對本案標的簽的。

這間房子有去驗氯離子超標一事是我匯款給他後，他才慢慢

告訴我。被告覺得有問題，便開始遊說我要告賣家海砂屋，

順便可以檢定，當時我和被告已經簽約了，被告才跟我說有

氣離子的問題要去提告。關於這間房子的民事訴訟，由被告

處理，何時提起民事訴訟我不清楚。我想說錢已經匯給他，

也簽约，被告牽著我鼻子走，他說什麼我都答應，因為是合

資，他說怎麼做，我幾乎很少否決。被告有白紙黑字打明

細，說要什麼付錢，打給我看，或是拍照用LINE傳給我，11

0年他字12762卷第355-369頁被告提出之支出明細，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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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忘記了，只要他像這樣打字過來，需要用錢，一個人要

付多少錢，我就會付錢給他，我確實有看過類似資料，但這

些是否確實是被告當初提供給我的資料，我不確定。我有去

過林財生律師事務所，要處理本案房屋要對當時賣家進行民

事訴訟之事宜，那是一直到民事訴訟進行中，我去過事務

所，順便要去看基隆房子，這都是後面的事。2250萬扣除14

00萬貸款，1人負擔425萬元，我匯455萬元包含除了我應負

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他說什麼寫什麼，

我甚至沒有仔細看。他卷第355頁第一份支出明細，其中律

師費8萬元，我以為被告打錯是代書費，我不知道代書費為

何要8萬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59至169、171頁）。是告

訴人固證稱於匯款455萬元前，被告並未告知本案房屋為海

砂屋乙事，然告訴人復證稱被告於要求告訴人匯款前，均有

以傳真或LINE等方式提供本案房屋相關支出明細，復依被告

提出之「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見他字卷第

355頁），其上一一列出支出明細，其中「1 102/9/30日交

付總價2230萬 2 第1期匯款225萬 3 第二期匯款655萬」、

「7 代（誤載為貸）書費＋土地建物登記費＄52136」、「9

海沙檢測B1＄5500 10 海沙檢測＄4500  11海沙檢測2樓＄4

500」、「15律師費＄80000」，其下並以手寫「0000000÷2

＝0000000 ○個人」，已詳列本案房屋進行海沙檢測、委請

律師之費用，參以告訴人證稱知悉其上載有律師費8萬元，

但誤為代書費等語，足認告訴人有看過被告所提出支出之相

關明細，始匯款455萬元與被告，則前述支出明細，既已詳

列海砂屋檢測費、律師費，苟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稱刻意隱匿

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又豈會在支出明細上詳列相關費

用，是告訴人之證述非無瑕疵。至告訴人雖證稱看到支出明

細好像在匯款後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然告訴人

既無法確定看到支出明細之時間，已難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且如非有列出相關明細或被告告知有其他費用，何以告訴人

係匯款455萬元，參以告訴人匯款前，即知455萬元包含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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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需支付，益徵被告業

已告知相關費用，或提供明細供告訴人閱覽，告訴人始同意

匯款455萬元。是被告辯稱有將房屋為海砂屋告知告訴人乙

節，並非無稽。

㈢、再者，參諸證人即律師林財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之前不認

識被告，被告是10多年前委託我辦理投資買進基隆房屋疑似

海砂屋的訴訟，在被告委任我時，當時是兩個人來，另一位

是女士，被告介紹說是買賣投資本案房屋的合夥人，當時在

討論海砂屋求償的問題，那位合夥人也在場，在同一辦公室

裡面，我辦公室並不大，講話都聽得到。我承辦該案件，一

審包含聲請假扣押，律師費共8萬元，我記得他們諮詢當天

就委任，當天提供相關資料，當時就簽約，製作本件民事假

扣押聲請狀的時間是102年12月19日，不記得是在被告委任

之後多久，一般作業是委任後1至2週之間，通常書狀是當事

人委任後才製作，沒有委任之前，通常不會去作業，怕做白

工，民事訴訟進行中我沒有見過被告的合夥人等語(見本院

易卷第173至176、178頁)，而告訴人亦陳稱有跟被告一起去

見律師，大概知道是要談海砂屋的事情，而其匯款455萬元

之支出明細，內含律師費8萬元等情，業如前述，核與證人

林財生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顯見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

入被告銀行帳戶之款項，已包含律師費用，且依證人林財生

上開證述，其於102年12月19日撰寫民事假扣押狀是在被告

委任後1至2週間才撰寫製作乙情，亦與律師受委任始撰寫書

狀之常情相符，應可採信，足認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

予被告之時，已知悉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情

事，則被告前開所辯，尚非無據。被告邀集告訴人共同投資

本案房地之初，即告知告訴人關於本案房屋有檢驗海砂屋超

標情形，並會同告訴人委請律師進行後續瑕疵擔保訴訟，使

告訴人明瞭投資本案房地風險之梗概，難認被告有起訴意旨

所指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重大交易事實。

㈣、又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如果本案房屋是海砂屋，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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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等語(見他卷第31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地之

前，我有與被告在基隆合作過2間房子，也有跟被告的哥哥

合作過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63頁)，顯見告訴人有相當經驗

投資房地產，當知所停損。然觀諸告訴人陸續於103年1月13

日、104年4月7日、105年1月15日分別匯款150,000元、75,0

00元、102,000元至被告澳盛銀行帳戶；於103年7月29日、1

04年7月22日、105年8月4日、106年2月20日分別匯款100,00

0元、100,000元、100,000元、260,000元至被告之基隆二信

銀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此有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

明細表1份、跨行匯款回單6紙、匯款申請書1紙在卷可憑(見

他卷第19至21頁，偵卷第19頁)，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

款之時，既已知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其仍分

別於上開時日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顯見

告訴人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投資獲利將遠超過因海砂屋所造成

虧損，經衡量利弊後，至106年間仍陸續出資，否則，告訴

人當可拒絕繼續出資，並訴請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及提出詐

欺告訴，然告訴人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告訴，亦

均與常情不符，且被告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時，告

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中均無提及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

屋乙事，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他字卷

第373至377頁)，益徵被告並未以「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

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455萬元投資款，

從而，被告所為，尚與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構

成要件有間。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告訴人所

指之詐欺取財犯行，尚難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本院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揆諸

首揭法條、判決意旨之說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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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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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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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7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顏福星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玲鳳在購買本案房屋前，已與被告有多次合資購買不動產之經驗，均係由被告負責處理購屋登記之庶務，告訴人則依被告事後通知再匯款至指定帳戶；本案被告於民國102年10月19日時業已發現本案房屋有一根柱子具氯離子超標事由，卻未於102年12月初邀約告訴人合夥投資時主動告知，利用告訴人因長期合作成功經驗所生信賴、疏於核對支出明細、便宜行事、貪財等心理狀態，僅提供記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之支出明細要求告訴人付款，故意隱匿上開對告訴人意思形成過程及交易有重要影響之重要事實，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始於102年12月5日匯款新臺幣（下同）455萬元予被告，並於103年1月6日與被告簽訂合夥投資之協議書，而被告迄今仍未將本案房屋依雙方投資協議移轉登記予告訴人，足證其係以不作為方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爰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
三、經查：
　㈠原判決以告訴人之供述、證人即律師林財生之證述、如下所示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下稱本案支出明細）、民事假扣押聲請狀、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跨行匯款回單、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據，認告訴人前已收受被告所交付、由被告之妻丁秀如所製作內容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總額為909萬5,344元之本案支出明細，且依證人林財生證稱：被告前有與告訴人一同來伊辦公室，委任伊處理海砂屋求償問題，律師費8萬元，伊於受委任後約1至2週間，有製作如下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供被告向法院提出聲請等語，可知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上開支出明細所載總費用之半數款項455萬元予被告前，業已知悉本案房屋經海砂屋檢測有超標情事，且告訴人嗣於103年至106年間仍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後，亦未於LINE訊息中提起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形，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本件告訴，堪認被告並未以故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詐欺取財犯行。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推論之理由，並未違反相關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難謂與法有何違誤，復據證人丁秀如於本院到庭證稱：告訴人跟被告說想要投資本案房地，投資前被告要我整理我們購屋所有的支出，才知道要告訴人匯款多少錢，我製作如下之本案支出明細後交給被告，並且因為是第一次款，所以有跟被告一起去告訴人位於萬華桂林路的家，拿該支出明細給告訴人看，該明細中「律師費8萬元」是被告跟告訴人討論後，去找律師要對前屋主杜丞弘、張白女（下稱杜丞弘等2人）提告海砂屋的律師費；告訴人看過支出明細後也沒有就內容項目提出質疑，後續就付款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4、117至118頁），亦堪認被告所辯：伊於匯款前業已告知告訴人本案房屋檢驗結果，告訴人認仍有利可圖始匯款並簽訂協議書等語，確非無據，原審前開被告所為並未構成詐欺取財罪之認定，應屬可採。告訴人以被告迄今仍未移轉本案房地登記為由，指摘被告確有故意隱匿本案房屋氯離子檢測超標，致其陷於錯誤之情形云云，除與上開事證均不相符外，亦與其自承有收受本案支出明細，且有與被告一同去見律師談海砂屋之事等語俱有矛盾，復未能提出其有何知識、經驗、調查能力欠缺，以致經觀覽本案支出明細及與律師討論分析後，仍無法充分知悉本案房屋因氯離子檢測超標而有海砂屋情形之證據，並經被告陳稱：本案房地因告訴人尚未如數給付款項，故未依協議書辦理共有登記，若告訴人願意給付伊亦願辦理登記等語，難據告訴人上開主張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本案支出明細（參他卷第355頁）
[image: ]

		律師林財生為被告製作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參偵卷第17頁）
[image: ]







　㈡證人即本案房地買賣仲介廖澤豪（原名廖瑋憲）固到庭證稱：伊有受本案房地原屋主之委託仲介與被告買賣本案房地，屋況沒有很糟，購屋有貸款，成交價格以當地市場行情來看很難講有無偏高；被告於交屋前有要求伊幫忙找海砂屋檢測公司，檢測出來有個數據高於標準值一點等語（見本院卷第162至172頁），核與日笙檢測科技有限公司北區實驗室107年7月24日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相符（參他卷第345頁），惟此僅可證明被告於本案房屋訂約後、交屋前之000年0月間，已知本案房屋之B1直樑之氯離子含量為0.574kg/m³，有逾法定氯離子含量0.3kg/m³之標準，及其購買本案房地之價格並無明顯偏離市價等情，未能證明被告確有對告訴人故意隱匿本案房地交易之重要資訊，無從據此認定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嫌。至檢察官固另聲請傳喚杜丞弘等2人、不動產經紀人曹秋娟、本案房地貸款之業務員為證人，據以證明被告買受本案房地之詳細交易過程、實際價金數額、匯款流向、有無超貸、被告有無於匯款前即有告知告訴人本案房屋為海砂屋等情，然依上開證人之身分及與告訴人之關係觀之，除均無從證明告訴人主觀上於匯款前是否知悉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狀況外，其餘待證事實均與被告有無以不作為方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無關，認俱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以不作為方式，故意對告訴人隱匿本案房屋有氯離子超標之事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犯詐欺取財罪之有罪心證。原審同此認定而判決被告無罪，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所舉證據仍無法使本院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5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福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福星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太平洋房屋仲介公司之加盟業者「陽豐億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之仲介，向杜丞弘、張白女以新臺幣(下同)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附屬建物基地(下稱本案房地)，雙方並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簽約款225萬元、完稅款625萬元、貸款1,400萬元之履約方式給付買賣價金，簽約後雙方依約履行，並於000年0月間交屋。詎被告於取得本案房地產權，檢查該屋狀況時發現本案房屋天花板遮蔽處之一樓頂板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就本案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檢測，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最高達1.0732kg/m³，遠逾我國CNS標準所定之0.3kg/m³即為俗稱之海砂屋，竟不甘蒙受損失，因知悉告訴人張玲鳳亦有投資不動產之意願，遂基於詐欺之犯意，於103年1月6日某不詳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之住處，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將導致資產價值重大減損之重大交易事實，向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並誤認本案房地為正常交易物件，因而與約定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共同持有上開房地，並簽立協議書1份後，告訴人因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澳盛銀行帳戶)，待告訴人匯款後，被告始告知本案房屋有海砂屋情形，須給付檢測費用與律師費用，並被告因不甘損失，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下稱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並依判決理由係以被告於000年00月間委請鄭兆弘結構土木技師所出具之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告訴人始悉於103年1月6日簽約時被告已知悉上開重大交易事實而未揭露，始悉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其在訴訟利害關係上，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故告訴人就其本身之被害事實予以陳述，須其陳述本身無瑕疵可指，且有足夠之補強證據擔保其陳述之內容確實與事實相符，達於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而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得採為斷罪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直接間接足以證明犯罪行為之一切證人證物而言。各個證據分別觀察，雖不足以認定一定之犯罪行為，無妨綜合考覈，而判斷特定之犯罪，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倘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006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以加害者主觀上具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行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因而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實行之行為，堪認為係詐術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行為人如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顏福星涉犯詐欺取財之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廖瑋憲於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事件之證述、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本案房地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勘驗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固坦認有以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為由，向告訴人收取455萬元，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對於本案房地很有興趣，我在告訴人付款及簽約之前，就有口頭跟她說過仲介有驗，是沒有海砂屋問題，而我自己去驗，房屋柱子中一節的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也有帶告訴人去找律師談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以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本案房屋，於000年0月間交屋後，被告發現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檢測本案房屋之氯離子含量，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遠逾我國CNS標準，即為俗稱之海砂屋，被告向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告訴人同意與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以共同持有本案房地，告訴人遂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戶，並於103年1月6日不詳時間，至告訴人住處簽立協議書。嗣被告於103年1月13日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等情，為被告所肯認(見他卷第101、314、315頁，本院易卷第246、247、250、25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見他卷第315頁，本院易卷第157至17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03年4月22日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言詞辯論筆錄、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書、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勘驗測量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7、18、22至47、193至205、284至289、293至298頁，偵卷第15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證人即告訴人張玲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土地，是在我於103年12月5日匯款455萬元前，103年12月初左右，被告到我家裡遊說我投資，被告為了騙我錢，好話說盡，但就是沒有說是海砂屋，而且他開的金額很高，所以我認為這個案件應該是很好的。他字卷第18頁的協議書是我和被告針對本案標的簽的。這間房子有去驗氯離子超標一事是我匯款給他後，他才慢慢告訴我。被告覺得有問題，便開始遊說我要告賣家海砂屋，順便可以檢定，當時我和被告已經簽約了，被告才跟我說有氣離子的問題要去提告。關於這間房子的民事訴訟，由被告處理，何時提起民事訴訟我不清楚。我想說錢已經匯給他，也簽约，被告牽著我鼻子走，他說什麼我都答應，因為是合資，他說怎麼做，我幾乎很少否決。被告有白紙黑字打明細，說要什麼付錢，打給我看，或是拍照用LINE傳給我，110年他字12762卷第355-369頁被告提出之支出明細，這麼久我也忘記了，只要他像這樣打字過來，需要用錢，一個人要付多少錢，我就會付錢給他，我確實有看過類似資料，但這些是否確實是被告當初提供給我的資料，我不確定。我有去過林財生律師事務所，要處理本案房屋要對當時賣家進行民事訴訟之事宜，那是一直到民事訴訟進行中，我去過事務所，順便要去看基隆房子，這都是後面的事。2250萬扣除1400萬貸款，1人負擔425萬元，我匯455萬元包含除了我應負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他說什麼寫什麼，我甚至沒有仔細看。他卷第355頁第一份支出明細，其中律師費8萬元，我以為被告打錯是代書費，我不知道代書費為何要8萬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59至169、171頁）。是告訴人固證稱於匯款455萬元前，被告並未告知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乙事，然告訴人復證稱被告於要求告訴人匯款前，均有以傳真或LINE等方式提供本案房屋相關支出明細，復依被告提出之「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見他字卷第355頁），其上一一列出支出明細，其中「1 102/9/30日交付總價2230萬 2 第1期匯款225萬 3 第二期匯款655萬」、「7 代（誤載為貸）書費＋土地建物登記費＄52136」、「9海沙檢測B1＄5500 10 海沙檢測＄4500  11海沙檢測2樓＄4500」、「15律師費＄80000」，其下並以手寫「0000000÷2＝0000000 ○個人」，已詳列本案房屋進行海沙檢測、委請律師之費用，參以告訴人證稱知悉其上載有律師費8萬元，但誤為代書費等語，足認告訴人有看過被告所提出支出之相關明細，始匯款455萬元與被告，則前述支出明細，既已詳列海砂屋檢測費、律師費，苟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稱刻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又豈會在支出明細上詳列相關費用，是告訴人之證述非無瑕疵。至告訴人雖證稱看到支出明細好像在匯款後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然告訴人既無法確定看到支出明細之時間，已難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且如非有列出相關明細或被告告知有其他費用，何以告訴人係匯款455萬元，參以告訴人匯款前，即知455萬元包含應負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需支付，益徵被告業已告知相關費用，或提供明細供告訴人閱覽，告訴人始同意匯款455萬元。是被告辯稱有將房屋為海砂屋告知告訴人乙節，並非無稽。
㈢、再者，參諸證人即律師林財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之前不認識被告，被告是10多年前委託我辦理投資買進基隆房屋疑似海砂屋的訴訟，在被告委任我時，當時是兩個人來，另一位是女士，被告介紹說是買賣投資本案房屋的合夥人，當時在討論海砂屋求償的問題，那位合夥人也在場，在同一辦公室裡面，我辦公室並不大，講話都聽得到。我承辦該案件，一審包含聲請假扣押，律師費共8萬元，我記得他們諮詢當天就委任，當天提供相關資料，當時就簽約，製作本件民事假扣押聲請狀的時間是102年12月19日，不記得是在被告委任之後多久，一般作業是委任後1至2週之間，通常書狀是當事人委任後才製作，沒有委任之前，通常不會去作業，怕做白工，民事訴訟進行中我沒有見過被告的合夥人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73至176、178頁)，而告訴人亦陳稱有跟被告一起去見律師，大概知道是要談海砂屋的事情，而其匯款455萬元之支出明細，內含律師費8萬元等情，業如前述，核與證人林財生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顯見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入被告銀行帳戶之款項，已包含律師費用，且依證人林財生上開證述，其於102年12月19日撰寫民事假扣押狀是在被告委任後1至2週間才撰寫製作乙情，亦與律師受委任始撰寫書狀之常情相符，應可採信，足認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予被告之時，已知悉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情事，則被告前開所辯，尚非無據。被告邀集告訴人共同投資本案房地之初，即告知告訴人關於本案房屋有檢驗海砂屋超標情形，並會同告訴人委請律師進行後續瑕疵擔保訴訟，使告訴人明瞭投資本案房地風險之梗概，難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重大交易事實。
㈣、又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如果本案房屋是海砂屋，我怎麼會投資等語(見他卷第31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地之前，我有與被告在基隆合作過2間房子，也有跟被告的哥哥合作過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63頁)，顯見告訴人有相當經驗投資房地產，當知所停損。然觀諸告訴人陸續於103年1月13日、104年4月7日、105年1月15日分別匯款150,000元、75,000元、102,000元至被告澳盛銀行帳戶；於103年7月29日、104年7月22日、105年8月4日、106年2月20日分別匯款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260,000元至被告之基隆二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此有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1份、跨行匯款回單6紙、匯款申請書1紙在卷可憑(見他卷第19至21頁，偵卷第19頁)，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之時，既已知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其仍分別於上開時日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顯見告訴人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投資獲利將遠超過因海砂屋所造成虧損，經衡量利弊後，至106年間仍陸續出資，否則，告訴人當可拒絕繼續出資，並訴請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及提出詐欺告訴，然告訴人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告訴，亦均與常情不符，且被告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時，告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中均無提及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乙事，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373至377頁)，益徵被告並未以「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455萬元投資款，從而，被告所為，尚與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有間。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告訴人所指之詐欺取財犯行，尚難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揆諸首揭法條、判決意旨之說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

字第57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顏福星為無罪之

    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玲鳳在購買本案房屋前，已

    與被告有多次合資購買不動產之經驗，均係由被告負責處理

    購屋登記之庶務，告訴人則依被告事後通知再匯款至指定帳

    戶；本案被告於民國102年10月19日時業已發現本案房屋有

    一根柱子具氯離子超標事由，卻未於102年12月初邀約告訴

    人合夥投資時主動告知，利用告訴人因長期合作成功經驗所

    生信賴、疏於核對支出明細、便宜行事、貪財等心理狀態，

    僅提供記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之支出明細

    要求告訴人付款，故意隱匿上開對告訴人意思形成過程及交

    易有重要影響之重要事實，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始於102年12

    月5日匯款新臺幣（下同）455萬元予被告，並於103年1月6

    日與被告簽訂合夥投資之協議書，而被告迄今仍未將本案房

    屋依雙方投資協議移轉登記予告訴人，足證其係以不作為方

    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爰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

    之判決。

三、經查：

　㈠原判決以告訴人之供述、證人即律師林財生之證述、如下所

    示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下稱本案支出明細）、

    民事假扣押聲請狀、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跨行

    匯款回單、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為據，認告訴人前已收受被告所交付、由被告之妻丁

    秀如所製作內容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總

    額為909萬5,344元之本案支出明細，且依證人林財生證稱：

    被告前有與告訴人一同來伊辦公室，委任伊處理海砂屋求償

    問題，律師費8萬元，伊於受委任後約1至2週間，有製作如

    下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供被告向法院提出聲請等語，可知告

    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上開支出明細所載總費用之半數款

    項455萬元予被告前，業已知悉本案房屋經海砂屋檢測有超

    標情事，且告訴人嗣於103年至106年間仍陸續匯款予被告作

    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後，亦未於LINE

    訊息中提起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形，卻遲至110

    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本件告訴，堪認被告並未以故意隱匿

    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無法證明被告

    確有詐欺取財犯行。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述其所憑

    證據及推論之理由，並未違反相關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

    難謂與法有何違誤，復據證人丁秀如於本院到庭證稱：告訴

    人跟被告說想要投資本案房地，投資前被告要我整理我們購

    屋所有的支出，才知道要告訴人匯款多少錢，我製作如下之

    本案支出明細後交給被告，並且因為是第一次款，所以有跟

    被告一起去告訴人位於萬華桂林路的家，拿該支出明細給告

    訴人看，該明細中「律師費8萬元」是被告跟告訴人討論後

    ，去找律師要對前屋主杜丞弘、張白女（下稱杜丞弘等2人

    ）提告海砂屋的律師費；告訴人看過支出明細後也沒有就內

    容項目提出質疑，後續就付款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4

    、117至118頁），亦堪認被告所辯：伊於匯款前業已告知告

    訴人本案房屋檢驗結果，告訴人認仍有利可圖始匯款並簽訂

    協議書等語，確非無據，原審前開被告所為並未構成詐欺取

    財罪之認定，應屬可採。告訴人以被告迄今仍未移轉本案房

    地登記為由，指摘被告確有故意隱匿本案房屋氯離子檢測超

    標，致其陷於錯誤之情形云云，除與上開事證均不相符外，

    亦與其自承有收受本案支出明細，且有與被告一同去見律師

    談海砂屋之事等語俱有矛盾，復未能提出其有何知識、經驗

    、調查能力欠缺，以致經觀覽本案支出明細及與律師討論分

    析後，仍無法充分知悉本案房屋因氯離子檢測超標而有海砂

    屋情形之證據，並經被告陳稱：本案房地因告訴人尚未如數

    給付款項，故未依協議書辦理共有登記，若告訴人願意給付

    伊亦願辦理登記等語，難據告訴人上開主張遽為被告不利之

    認定。

本案支出明細（參他卷第355頁）  律師林財生為被告製作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參偵卷第17頁）  

　㈡證人即本案房地買賣仲介廖澤豪（原名廖瑋憲）固到庭證稱

    ：伊有受本案房地原屋主之委託仲介與被告買賣本案房地，

    屋況沒有很糟，購屋有貸款，成交價格以當地市場行情來看

    很難講有無偏高；被告於交屋前有要求伊幫忙找海砂屋檢測

    公司，檢測出來有個數據高於標準值一點等語（見本院卷第

    162至172頁），核與日笙檢測科技有限公司北區實驗室107

    年7月24日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相符（參他卷第3

    45頁），惟此僅可證明被告於本案房屋訂約後、交屋前之00

    0年0月間，已知本案房屋之B1直樑之氯離子含量為0.574kg/

    m³，有逾法定氯離子含量0.3kg/m³之標準，及其購買本案房

    地之價格並無明顯偏離市價等情，未能證明被告確有對告訴

    人故意隱匿本案房地交易之重要資訊，無從據此認定被告涉

    犯詐欺取財罪嫌。至檢察官固另聲請傳喚杜丞弘等2人、不

    動產經紀人曹秋娟、本案房地貸款之業務員為證人，據以證

    明被告買受本案房地之詳細交易過程、實際價金數額、匯款

    流向、有無超貸、被告有無於匯款前即有告知告訴人本案房

    屋為海砂屋等情，然依上開證人之身分及與告訴人之關係觀

    之，除均無從證明告訴人主觀上於匯款前是否知悉本案房屋

    為海砂屋之狀況外，其餘待證事實均與被告有無以不作為方

    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無關，認俱無調查之必要，併

    予敘明。 

四、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以不作為方式

    ，故意對告訴人隱匿本案房屋有氯離子超標之事實，無法使

    本院形成被告確犯詐欺取財罪之有罪心證。原審同此認定而

    判決被告無罪，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告

    成立犯罪，然所舉證據仍無法使本院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5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78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福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福星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太平洋房屋仲介公司之加盟業者「陽豐億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之仲介，向杜丞弘、張白女以新臺幣(下同)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附屬建物基地(下稱本案房地)，雙方並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簽約款225萬元、完稅款625萬元、貸款1,400萬元之履約方式給付買賣價金，簽約後雙方依約履行，並於000年0月間交屋。詎被告於取得本案房地產權，檢查該屋狀況時發現本案房屋天花板遮蔽處之一樓頂板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就本案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檢測，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最高達1.0732kg/m³，遠逾我國CNS標準所定之0.3kg/m³即為俗稱之海砂屋，竟不甘蒙受損失，因知悉告訴人張玲鳳亦有投資不動產之意願，遂基於詐欺之犯意，於103年1月6日某不詳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之住處，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將導致資產價值重大減損之重大交易事實，向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並誤認本案房地為正常交易物件，因而與約定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共同持有上開房地，並簽立協議書1份後，告訴人因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澳盛銀行帳戶)，待告訴人匯款後，被告始告知本案房屋有海砂屋情形，須給付檢測費用與律師費用，並被告因不甘損失，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下稱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並依判決理由係以被告於000年00月間委請鄭兆弘結構土木技師所出具之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告訴人始悉於103年1月6日簽約時被告已知悉上開重大交易事實而未揭露，始悉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其在訴訟利害關係上，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故告訴人就其本身之被害事實予以陳述，須其陳述本身無瑕疵可指，且有足夠之補強證據擔保其陳述之內容確實與事實相符，達於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而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得採為斷罪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直接間接足以證明犯罪行為之一切證人證物而言。各個證據分別觀察，雖不足以認定一定之犯罪行為，無妨綜合考覈，而判斷特定之犯罪，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倘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006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以加害者主觀上具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行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因而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實行之行為，堪認為係詐術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行為人如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顏福星涉犯詐欺取財之罪嫌，係以被告之供

    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廖瑋憲於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

    第35號民事事件之證述、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本案

    房地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勘驗筆錄、華泰銀

    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依據。訊

    據被告固坦認有以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為由，向告訴人收

    取455萬元，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對

    於本案房地很有興趣，我在告訴人付款及簽約之前，就有口

    頭跟她說過仲介有驗，是沒有海砂屋問題，而我自己去驗，

    房屋柱子中一節的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也有帶告

    訴人去找律師談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以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本案房屋，於00

    0年0月間交屋後，被告發現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

    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檢測本案房屋之氯離子

    含量，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

    氯離子含量遠逾我國CNS標準，即為俗稱之海砂屋，被告向

    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告訴人同意與被告平攤

    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以共同持有本案房

    地，告訴人遂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

    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戶，並於103年1月6日不詳時間，

    至告訴人住處簽立協議書。嗣被告於103年1月13日向案外人

    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基隆地院10

    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

    給付被告263萬713元等情，為被告所肯認(見他卷第101、31

    4、315頁，本院易卷第246、247、250、251頁)，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之證述(見他卷第315頁，本院易卷第157至171頁)

    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03年4月22日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

    第35號言詞辯論筆錄、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書、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

    字第35號勘驗測量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

    匯款申請書、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基隆地院10

    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7、1

    8、22至47、193至205、284至289、293至298頁，偵卷第15

    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證人即告訴人張玲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基隆市○○區○○

    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土地，是在我於103年12月5日匯

    款455萬元前，103年12月初左右，被告到我家裡遊說我投資

    ，被告為了騙我錢，好話說盡，但就是沒有說是海砂屋，而

    且他開的金額很高，所以我認為這個案件應該是很好的。他

    字卷第18頁的協議書是我和被告針對本案標的簽的。這間房

    子有去驗氯離子超標一事是我匯款給他後，他才慢慢告訴我

    。被告覺得有問題，便開始遊說我要告賣家海砂屋，順便可

    以檢定，當時我和被告已經簽約了，被告才跟我說有氣離子

    的問題要去提告。關於這間房子的民事訴訟，由被告處理，

    何時提起民事訴訟我不清楚。我想說錢已經匯給他，也簽约

    ，被告牽著我鼻子走，他說什麼我都答應，因為是合資，他

    說怎麼做，我幾乎很少否決。被告有白紙黑字打明細，說要

    什麼付錢，打給我看，或是拍照用LINE傳給我，110年他字1

    2762卷第355-369頁被告提出之支出明細，這麼久我也忘記

    了，只要他像這樣打字過來，需要用錢，一個人要付多少錢

    ，我就會付錢給他，我確實有看過類似資料，但這些是否確

    實是被告當初提供給我的資料，我不確定。我有去過林財生

    律師事務所，要處理本案房屋要對當時賣家進行民事訴訟之

    事宜，那是一直到民事訴訟進行中，我去過事務所，順便要

    去看基隆房子，這都是後面的事。2250萬扣除1400萬貸款，

    1人負擔425萬元，我匯455萬元包含除了我應負擔的一半的

    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他說什麼寫什麼，我甚至沒有

    仔細看。他卷第355頁第一份支出明細，其中律師費8萬元，

    我以為被告打錯是代書費，我不知道代書費為何要8萬元等

    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59至169、171頁）。是告訴人固證稱

    於匯款455萬元前，被告並未告知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乙事，

    然告訴人復證稱被告於要求告訴人匯款前，均有以傳真或LI

    NE等方式提供本案房屋相關支出明細，復依被告提出之「基

    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見他字卷第355頁），其

    上一一列出支出明細，其中「1 102/9/30日交付總價2230萬

     2 第1期匯款225萬 3 第二期匯款655萬」、「7 代（誤載

    為貸）書費＋土地建物登記費＄52136」、「9海沙檢測B1＄550

    0 10 海沙檢測＄4500  11海沙檢測2樓＄4500」、「15律師費

    ＄80000」，其下並以手寫「0000000÷2＝0000000 ○個人」，

    已詳列本案房屋進行海沙檢測、委請律師之費用，參以告訴

    人證稱知悉其上載有律師費8萬元，但誤為代書費等語，足

    認告訴人有看過被告所提出支出之相關明細，始匯款455萬

    元與被告，則前述支出明細，既已詳列海砂屋檢測費、律師

    費，苟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稱刻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

    ，又豈會在支出明細上詳列相關費用，是告訴人之證述非無

    瑕疵。至告訴人雖證稱看到支出明細好像在匯款後等語（見

    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然告訴人既無法確定看到支出明細

    之時間，已難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且如非有列出相關明細或

    被告告知有其他費用，何以告訴人係匯款455萬元，參以告

    訴人匯款前，即知455萬元包含應負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

    還有仲介費等等需支付，益徵被告業已告知相關費用，或提

    供明細供告訴人閱覽，告訴人始同意匯款455萬元。是被告

    辯稱有將房屋為海砂屋告知告訴人乙節，並非無稽。

㈢、再者，參諸證人即律師林財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之前不認識

    被告，被告是10多年前委託我辦理投資買進基隆房屋疑似海

    砂屋的訴訟，在被告委任我時，當時是兩個人來，另一位是

    女士，被告介紹說是買賣投資本案房屋的合夥人，當時在討

    論海砂屋求償的問題，那位合夥人也在場，在同一辦公室裡

    面，我辦公室並不大，講話都聽得到。我承辦該案件，一審

    包含聲請假扣押，律師費共8萬元，我記得他們諮詢當天就

    委任，當天提供相關資料，當時就簽約，製作本件民事假扣

    押聲請狀的時間是102年12月19日，不記得是在被告委任之

    後多久，一般作業是委任後1至2週之間，通常書狀是當事人

    委任後才製作，沒有委任之前，通常不會去作業，怕做白工

    ，民事訴訟進行中我沒有見過被告的合夥人等語(見本院易

    卷第173至176、178頁)，而告訴人亦陳稱有跟被告一起去見

    律師，大概知道是要談海砂屋的事情，而其匯款455萬元之

    支出明細，內含律師費8萬元等情，業如前述，核與證人林

    財生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顯見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入

    被告銀行帳戶之款項，已包含律師費用，且依證人林財生上

    開證述，其於102年12月19日撰寫民事假扣押狀是在被告委

    任後1至2週間才撰寫製作乙情，亦與律師受委任始撰寫書狀

    之常情相符，應可採信，足認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予

    被告之時，已知悉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情事

    ，則被告前開所辯，尚非無據。被告邀集告訴人共同投資本

    案房地之初，即告知告訴人關於本案房屋有檢驗海砂屋超標

    情形，並會同告訴人委請律師進行後續瑕疵擔保訴訟，使告

    訴人明瞭投資本案房地風險之梗概，難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

    指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重大交易事實。

㈣、又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如果本案房屋是海砂屋，我怎麼會投

    資等語(見他卷第31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地之前

    ，我有與被告在基隆合作過2間房子，也有跟被告的哥哥合

    作過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63頁)，顯見告訴人有相當經驗投

    資房地產，當知所停損。然觀諸告訴人陸續於103年1月13日

    、104年4月7日、105年1月15日分別匯款150,000元、75,000

    元、102,000元至被告澳盛銀行帳戶；於103年7月29日、104

    年7月22日、105年8月4日、106年2月20日分別匯款100,000

    元、100,000元、100,000元、260,000元至被告之基隆二信

    銀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此有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

    明細表1份、跨行匯款回單6紙、匯款申請書1紙在卷可憑(見

    他卷第19至21頁，偵卷第19頁)，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

    款之時，既已知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其仍分

    別於上開時日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顯見

    告訴人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投資獲利將遠超過因海砂屋所造成

    虧損，經衡量利弊後，至106年間仍陸續出資，否則，告訴

    人當可拒絕繼續出資，並訴請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及提出詐

    欺告訴，然告訴人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告訴，亦

    均與常情不符，且被告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時，告

    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中均無提及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

    屋乙事，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他字卷

    第373至377頁)，益徵被告並未以「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

    」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455萬元投資款，從

    而，被告所為，尚與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構成

    要件有間。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告訴人所

    指之詐欺取財犯行，尚難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本院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揆諸

    首揭法條、判決意旨之說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7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顏福星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玲鳳在購買本案房屋前，已與被告有多次合資購買不動產之經驗，均係由被告負責處理購屋登記之庶務，告訴人則依被告事後通知再匯款至指定帳戶；本案被告於民國102年10月19日時業已發現本案房屋有一根柱子具氯離子超標事由，卻未於102年12月初邀約告訴人合夥投資時主動告知，利用告訴人因長期合作成功經驗所生信賴、疏於核對支出明細、便宜行事、貪財等心理狀態，僅提供記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之支出明細要求告訴人付款，故意隱匿上開對告訴人意思形成過程及交易有重要影響之重要事實，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始於102年12月5日匯款新臺幣（下同）455萬元予被告，並於103年1月6日與被告簽訂合夥投資之協議書，而被告迄今仍未將本案房屋依雙方投資協議移轉登記予告訴人，足證其係以不作為方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爰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
三、經查：
　㈠原判決以告訴人之供述、證人即律師林財生之證述、如下所示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下稱本案支出明細）、民事假扣押聲請狀、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跨行匯款回單、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據，認告訴人前已收受被告所交付、由被告之妻丁秀如所製作內容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總額為909萬5,344元之本案支出明細，且依證人林財生證稱：被告前有與告訴人一同來伊辦公室，委任伊處理海砂屋求償問題，律師費8萬元，伊於受委任後約1至2週間，有製作如下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供被告向法院提出聲請等語，可知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上開支出明細所載總費用之半數款項455萬元予被告前，業已知悉本案房屋經海砂屋檢測有超標情事，且告訴人嗣於103年至106年間仍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後，亦未於LINE訊息中提起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形，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本件告訴，堪認被告並未以故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詐欺取財犯行。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推論之理由，並未違反相關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難謂與法有何違誤，復據證人丁秀如於本院到庭證稱：告訴人跟被告說想要投資本案房地，投資前被告要我整理我們購屋所有的支出，才知道要告訴人匯款多少錢，我製作如下之本案支出明細後交給被告，並且因為是第一次款，所以有跟被告一起去告訴人位於萬華桂林路的家，拿該支出明細給告訴人看，該明細中「律師費8萬元」是被告跟告訴人討論後，去找律師要對前屋主杜丞弘、張白女（下稱杜丞弘等2人）提告海砂屋的律師費；告訴人看過支出明細後也沒有就內容項目提出質疑，後續就付款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4、117至118頁），亦堪認被告所辯：伊於匯款前業已告知告訴人本案房屋檢驗結果，告訴人認仍有利可圖始匯款並簽訂協議書等語，確非無據，原審前開被告所為並未構成詐欺取財罪之認定，應屬可採。告訴人以被告迄今仍未移轉本案房地登記為由，指摘被告確有故意隱匿本案房屋氯離子檢測超標，致其陷於錯誤之情形云云，除與上開事證均不相符外，亦與其自承有收受本案支出明細，且有與被告一同去見律師談海砂屋之事等語俱有矛盾，復未能提出其有何知識、經驗、調查能力欠缺，以致經觀覽本案支出明細及與律師討論分析後，仍無法充分知悉本案房屋因氯離子檢測超標而有海砂屋情形之證據，並經被告陳稱：本案房地因告訴人尚未如數給付款項，故未依協議書辦理共有登記，若告訴人願意給付伊亦願辦理登記等語，難據告訴人上開主張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本案支出明細（參他卷第355頁）
[image: ]

		律師林財生為被告製作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參偵卷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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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證人即本案房地買賣仲介廖澤豪（原名廖瑋憲）固到庭證稱：伊有受本案房地原屋主之委託仲介與被告買賣本案房地，屋況沒有很糟，購屋有貸款，成交價格以當地市場行情來看很難講有無偏高；被告於交屋前有要求伊幫忙找海砂屋檢測公司，檢測出來有個數據高於標準值一點等語（見本院卷第162至172頁），核與日笙檢測科技有限公司北區實驗室107年7月24日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相符（參他卷第345頁），惟此僅可證明被告於本案房屋訂約後、交屋前之000年0月間，已知本案房屋之B1直樑之氯離子含量為0.574kg/m³，有逾法定氯離子含量0.3kg/m³之標準，及其購買本案房地之價格並無明顯偏離市價等情，未能證明被告確有對告訴人故意隱匿本案房地交易之重要資訊，無從據此認定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嫌。至檢察官固另聲請傳喚杜丞弘等2人、不動產經紀人曹秋娟、本案房地貸款之業務員為證人，據以證明被告買受本案房地之詳細交易過程、實際價金數額、匯款流向、有無超貸、被告有無於匯款前即有告知告訴人本案房屋為海砂屋等情，然依上開證人之身分及與告訴人之關係觀之，除均無從證明告訴人主觀上於匯款前是否知悉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狀況外，其餘待證事實均與被告有無以不作為方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無關，認俱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以不作為方式，故意對告訴人隱匿本案房屋有氯離子超標之事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犯詐欺取財罪之有罪心證。原審同此認定而判決被告無罪，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所舉證據仍無法使本院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5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福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福星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太平洋房屋仲介公司之加盟業者「陽豐億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之仲介，向杜丞弘、張白女以新臺幣(下同)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附屬建物基地(下稱本案房地)，雙方並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簽約款225萬元、完稅款625萬元、貸款1,400萬元之履約方式給付買賣價金，簽約後雙方依約履行，並於000年0月間交屋。詎被告於取得本案房地產權，檢查該屋狀況時發現本案房屋天花板遮蔽處之一樓頂板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就本案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檢測，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最高達1.0732kg/m³，遠逾我國CNS標準所定之0.3kg/m³即為俗稱之海砂屋，竟不甘蒙受損失，因知悉告訴人張玲鳳亦有投資不動產之意願，遂基於詐欺之犯意，於103年1月6日某不詳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之住處，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將導致資產價值重大減損之重大交易事實，向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並誤認本案房地為正常交易物件，因而與約定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共同持有上開房地，並簽立協議書1份後，告訴人因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澳盛銀行帳戶)，待告訴人匯款後，被告始告知本案房屋有海砂屋情形，須給付檢測費用與律師費用，並被告因不甘損失，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下稱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並依判決理由係以被告於000年00月間委請鄭兆弘結構土木技師所出具之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告訴人始悉於103年1月6日簽約時被告已知悉上開重大交易事實而未揭露，始悉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其在訴訟利害關係上，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故告訴人就其本身之被害事實予以陳述，須其陳述本身無瑕疵可指，且有足夠之補強證據擔保其陳述之內容確實與事實相符，達於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而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得採為斷罪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直接間接足以證明犯罪行為之一切證人證物而言。各個證據分別觀察，雖不足以認定一定之犯罪行為，無妨綜合考覈，而判斷特定之犯罪，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倘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006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以加害者主觀上具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行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因而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實行之行為，堪認為係詐術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行為人如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顏福星涉犯詐欺取財之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廖瑋憲於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事件之證述、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本案房地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勘驗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固坦認有以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為由，向告訴人收取455萬元，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對於本案房地很有興趣，我在告訴人付款及簽約之前，就有口頭跟她說過仲介有驗，是沒有海砂屋問題，而我自己去驗，房屋柱子中一節的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也有帶告訴人去找律師談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以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本案房屋，於000年0月間交屋後，被告發現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檢測本案房屋之氯離子含量，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遠逾我國CNS標準，即為俗稱之海砂屋，被告向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告訴人同意與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以共同持有本案房地，告訴人遂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戶，並於103年1月6日不詳時間，至告訴人住處簽立協議書。嗣被告於103年1月13日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等情，為被告所肯認(見他卷第101、314、315頁，本院易卷第246、247、250、25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見他卷第315頁，本院易卷第157至17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03年4月22日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言詞辯論筆錄、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書、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勘驗測量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7、18、22至47、193至205、284至289、293至298頁，偵卷第15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證人即告訴人張玲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土地，是在我於103年12月5日匯款455萬元前，103年12月初左右，被告到我家裡遊說我投資，被告為了騙我錢，好話說盡，但就是沒有說是海砂屋，而且他開的金額很高，所以我認為這個案件應該是很好的。他字卷第18頁的協議書是我和被告針對本案標的簽的。這間房子有去驗氯離子超標一事是我匯款給他後，他才慢慢告訴我。被告覺得有問題，便開始遊說我要告賣家海砂屋，順便可以檢定，當時我和被告已經簽約了，被告才跟我說有氣離子的問題要去提告。關於這間房子的民事訴訟，由被告處理，何時提起民事訴訟我不清楚。我想說錢已經匯給他，也簽约，被告牽著我鼻子走，他說什麼我都答應，因為是合資，他說怎麼做，我幾乎很少否決。被告有白紙黑字打明細，說要什麼付錢，打給我看，或是拍照用LINE傳給我，110年他字12762卷第355-369頁被告提出之支出明細，這麼久我也忘記了，只要他像這樣打字過來，需要用錢，一個人要付多少錢，我就會付錢給他，我確實有看過類似資料，但這些是否確實是被告當初提供給我的資料，我不確定。我有去過林財生律師事務所，要處理本案房屋要對當時賣家進行民事訴訟之事宜，那是一直到民事訴訟進行中，我去過事務所，順便要去看基隆房子，這都是後面的事。2250萬扣除1400萬貸款，1人負擔425萬元，我匯455萬元包含除了我應負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他說什麼寫什麼，我甚至沒有仔細看。他卷第355頁第一份支出明細，其中律師費8萬元，我以為被告打錯是代書費，我不知道代書費為何要8萬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59至169、171頁）。是告訴人固證稱於匯款455萬元前，被告並未告知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乙事，然告訴人復證稱被告於要求告訴人匯款前，均有以傳真或LINE等方式提供本案房屋相關支出明細，復依被告提出之「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見他字卷第355頁），其上一一列出支出明細，其中「1 102/9/30日交付總價2230萬 2 第1期匯款225萬 3 第二期匯款655萬」、「7 代（誤載為貸）書費＋土地建物登記費＄52136」、「9海沙檢測B1＄5500 10 海沙檢測＄4500  11海沙檢測2樓＄4500」、「15律師費＄80000」，其下並以手寫「0000000÷2＝0000000 ○個人」，已詳列本案房屋進行海沙檢測、委請律師之費用，參以告訴人證稱知悉其上載有律師費8萬元，但誤為代書費等語，足認告訴人有看過被告所提出支出之相關明細，始匯款455萬元與被告，則前述支出明細，既已詳列海砂屋檢測費、律師費，苟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稱刻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又豈會在支出明細上詳列相關費用，是告訴人之證述非無瑕疵。至告訴人雖證稱看到支出明細好像在匯款後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然告訴人既無法確定看到支出明細之時間，已難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且如非有列出相關明細或被告告知有其他費用，何以告訴人係匯款455萬元，參以告訴人匯款前，即知455萬元包含應負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需支付，益徵被告業已告知相關費用，或提供明細供告訴人閱覽，告訴人始同意匯款455萬元。是被告辯稱有將房屋為海砂屋告知告訴人乙節，並非無稽。
㈢、再者，參諸證人即律師林財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之前不認識被告，被告是10多年前委託我辦理投資買進基隆房屋疑似海砂屋的訴訟，在被告委任我時，當時是兩個人來，另一位是女士，被告介紹說是買賣投資本案房屋的合夥人，當時在討論海砂屋求償的問題，那位合夥人也在場，在同一辦公室裡面，我辦公室並不大，講話都聽得到。我承辦該案件，一審包含聲請假扣押，律師費共8萬元，我記得他們諮詢當天就委任，當天提供相關資料，當時就簽約，製作本件民事假扣押聲請狀的時間是102年12月19日，不記得是在被告委任之後多久，一般作業是委任後1至2週之間，通常書狀是當事人委任後才製作，沒有委任之前，通常不會去作業，怕做白工，民事訴訟進行中我沒有見過被告的合夥人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73至176、178頁)，而告訴人亦陳稱有跟被告一起去見律師，大概知道是要談海砂屋的事情，而其匯款455萬元之支出明細，內含律師費8萬元等情，業如前述，核與證人林財生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顯見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入被告銀行帳戶之款項，已包含律師費用，且依證人林財生上開證述，其於102年12月19日撰寫民事假扣押狀是在被告委任後1至2週間才撰寫製作乙情，亦與律師受委任始撰寫書狀之常情相符，應可採信，足認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予被告之時，已知悉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情事，則被告前開所辯，尚非無據。被告邀集告訴人共同投資本案房地之初，即告知告訴人關於本案房屋有檢驗海砂屋超標情形，並會同告訴人委請律師進行後續瑕疵擔保訴訟，使告訴人明瞭投資本案房地風險之梗概，難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重大交易事實。
㈣、又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如果本案房屋是海砂屋，我怎麼會投資等語(見他卷第31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地之前，我有與被告在基隆合作過2間房子，也有跟被告的哥哥合作過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63頁)，顯見告訴人有相當經驗投資房地產，當知所停損。然觀諸告訴人陸續於103年1月13日、104年4月7日、105年1月15日分別匯款150,000元、75,000元、102,000元至被告澳盛銀行帳戶；於103年7月29日、104年7月22日、105年8月4日、106年2月20日分別匯款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260,000元至被告之基隆二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此有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1份、跨行匯款回單6紙、匯款申請書1紙在卷可憑(見他卷第19至21頁，偵卷第19頁)，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之時，既已知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其仍分別於上開時日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顯見告訴人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投資獲利將遠超過因海砂屋所造成虧損，經衡量利弊後，至106年間仍陸續出資，否則，告訴人當可拒絕繼續出資，並訴請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及提出詐欺告訴，然告訴人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告訴，亦均與常情不符，且被告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時，告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中均無提及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乙事，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373至377頁)，益徵被告並未以「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455萬元投資款，從而，被告所為，尚與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有間。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告訴人所指之詐欺取財犯行，尚難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揆諸首揭法條、判決意旨之說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73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顏福星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張玲鳳在購買本案房屋前，已與被告有多次合資購買不動產之經驗，均係由被告負責處理購屋登記之庶務，告訴人則依被告事後通知再匯款至指定帳戶；本案被告於民國102年10月19日時業已發現本案房屋有一根柱子具氯離子超標事由，卻未於102年12月初邀約告訴人合夥投資時主動告知，利用告訴人因長期合作成功經驗所生信賴、疏於核對支出明細、便宜行事、貪財等心理狀態，僅提供記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之支出明細要求告訴人付款，故意隱匿上開對告訴人意思形成過程及交易有重要影響之重要事實，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始於102年12月5日匯款新臺幣（下同）455萬元予被告，並於103年1月6日與被告簽訂合夥投資之協議書，而被告迄今仍未將本案房屋依雙方投資協議移轉登記予告訴人，足證其係以不作為方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爰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

三、經查：

　㈠原判決以告訴人之供述、證人即律師林財生之證述、如下所示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下稱本案支出明細）、民事假扣押聲請狀、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跨行匯款回單、匯款申請書、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據，認告訴人前已收受被告所交付、由被告之妻丁秀如所製作內容載有「海砂檢測」、「律師費」等項目、總額為909萬5,344元之本案支出明細，且依證人林財生證稱：被告前有與告訴人一同來伊辦公室，委任伊處理海砂屋求償問題，律師費8萬元，伊於受委任後約1至2週間，有製作如下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供被告向法院提出聲請等語，可知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上開支出明細所載總費用之半數款項455萬元予被告前，業已知悉本案房屋經海砂屋檢測有超標情事，且告訴人嗣於103年至106年間仍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後，亦未於LINE訊息中提起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形，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本件告訴，堪認被告並未以故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詐欺取財犯行。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業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推論之理由，並未違反相關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難謂與法有何違誤，復據證人丁秀如於本院到庭證稱：告訴人跟被告說想要投資本案房地，投資前被告要我整理我們購屋所有的支出，才知道要告訴人匯款多少錢，我製作如下之本案支出明細後交給被告，並且因為是第一次款，所以有跟被告一起去告訴人位於萬華桂林路的家，拿該支出明細給告訴人看，該明細中「律師費8萬元」是被告跟告訴人討論後，去找律師要對前屋主杜丞弘、張白女（下稱杜丞弘等2人）提告海砂屋的律師費；告訴人看過支出明細後也沒有就內容項目提出質疑，後續就付款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13至114、117至118頁），亦堪認被告所辯：伊於匯款前業已告知告訴人本案房屋檢驗結果，告訴人認仍有利可圖始匯款並簽訂協議書等語，確非無據，原審前開被告所為並未構成詐欺取財罪之認定，應屬可採。告訴人以被告迄今仍未移轉本案房地登記為由，指摘被告確有故意隱匿本案房屋氯離子檢測超標，致其陷於錯誤之情形云云，除與上開事證均不相符外，亦與其自承有收受本案支出明細，且有與被告一同去見律師談海砂屋之事等語俱有矛盾，復未能提出其有何知識、經驗、調查能力欠缺，以致經觀覽本案支出明細及與律師討論分析後，仍無法充分知悉本案房屋因氯離子檢測超標而有海砂屋情形之證據，並經被告陳稱：本案房地因告訴人尚未如數給付款項，故未依協議書辦理共有登記，若告訴人願意給付伊亦願辦理登記等語，難據告訴人上開主張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本案支出明細（參他卷第355頁）  律師林財生為被告製作之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參偵卷第17頁）  

　㈡證人即本案房地買賣仲介廖澤豪（原名廖瑋憲）固到庭證稱：伊有受本案房地原屋主之委託仲介與被告買賣本案房地，屋況沒有很糟，購屋有貸款，成交價格以當地市場行情來看很難講有無偏高；被告於交屋前有要求伊幫忙找海砂屋檢測公司，檢測出來有個數據高於標準值一點等語（見本院卷第162至172頁），核與日笙檢測科技有限公司北區實驗室107年7月24日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相符（參他卷第345頁），惟此僅可證明被告於本案房屋訂約後、交屋前之000年0月間，已知本案房屋之B1直樑之氯離子含量為0.574kg/m³，有逾法定氯離子含量0.3kg/m³之標準，及其購買本案房地之價格並無明顯偏離市價等情，未能證明被告確有對告訴人故意隱匿本案房地交易之重要資訊，無從據此認定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嫌。至檢察官固另聲請傳喚杜丞弘等2人、不動產經紀人曹秋娟、本案房地貸款之業務員為證人，據以證明被告買受本案房地之詳細交易過程、實際價金數額、匯款流向、有無超貸、被告有無於匯款前即有告知告訴人本案房屋為海砂屋等情，然依上開證人之身分及與告訴人之關係觀之，除均無從證明告訴人主觀上於匯款前是否知悉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狀況外，其餘待證事實均與被告有無以不作為方式對告訴人為不純正履約詐欺無關，認俱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綜上，檢察官所舉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確有以不作為方式，故意對告訴人隱匿本案房屋有氯離子超標之事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犯詐欺取財罪之有罪心證。原審同此認定而判決被告無罪，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仍主張被告成立犯罪，然所舉證據仍無法使本院形成確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雪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5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顏福星

選任辯護人  周仕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7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顏福星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顏福星於民國000年0月間經由太平洋房屋仲介公司之加盟業者「陽豐億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之仲介，向杜丞弘、張白女以新臺幣(下同)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附屬建物基地(下稱本案房地)，雙方並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簽約款225萬元、完稅款625萬元、貸款1,400萬元之履約方式給付買賣價金，簽約後雙方依約履行，並於000年0月間交屋。詎被告於取得本案房地產權，檢查該屋狀況時發現本案房屋天花板遮蔽處之一樓頂板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就本案房屋之氯離子含量為檢測，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最高達1.0732kg/m³，遠逾我國CNS標準所定之0.3kg/m³即為俗稱之海砂屋，竟不甘蒙受損失，因知悉告訴人張玲鳳亦有投資不動產之意願，遂基於詐欺之犯意，於103年1月6日某不詳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之住處，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將導致資產價值重大減損之重大交易事實，向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並誤認本案房地為正常交易物件，因而與約定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共同持有上開房地，並簽立協議書1份後，告訴人因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號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澳盛銀行帳戶)，待告訴人匯款後，被告始告知本案房屋有海砂屋情形，須給付檢測費用與律師費用，並被告因不甘損失，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下稱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並依判決理由係以被告於000年00月間委請鄭兆弘結構土木技師所出具之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告訴人始悉於103年1月6日簽約時被告已知悉上開重大交易事實而未揭露，始悉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其在訴訟利害關係上，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故告訴人就其本身之被害事實予以陳述，須其陳述本身無瑕疵可指，且有足夠之補強證據擔保其陳述之內容確實與事實相符，達於一般人均能確信其為真實而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得採為斷罪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直接間接足以證明犯罪行為之一切證人證物而言。各個證據分別觀察，雖不足以認定一定之犯罪行為，無妨綜合考覈，而判斷特定之犯罪，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仍非法所不許。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倘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0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006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三、刑法上詐欺罪之成立，以加害者主觀上具有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思而實行詐欺行為，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為財產上處分，因而受有損害，且加害者所實行之行為，堪認為係詐術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1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行為人如非自始基於不法得財或得利之意圖，客觀上無施用詐術之行為，或並無損害發生，或者所受損害，非由欺罔行為陷於錯誤所致，均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顏福星涉犯詐欺取財之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廖瑋憲於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事件之證述、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本案房地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勘驗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等件為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固坦認有以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為由，向告訴人收取455萬元，惟堅決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對於本案房地很有興趣，我在告訴人付款及簽約之前，就有口頭跟她說過仲介有驗，是沒有海砂屋問題，而我自己去驗，房屋柱子中一節的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也有帶告訴人去找律師談檢驗報告有超標的問題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000年0月間，以2,250萬元之價格買受本案房屋，於000年0月間交屋後，被告發現疑似有海砂屋之現象，於102年10月中旬，委託鄭兆鴻結構土木技師檢測本案房屋之氯離子含量，技師於102年10月19日製給試驗報告，發現本案房屋氯離子含量遠逾我國CNS標準，即為俗稱之海砂屋，被告向告訴人遊說共同出資購買本案房地，告訴人同意與被告平攤簽約款、完稅款，並按期共同繳交貸款，以共同持有本案房地，告訴人遂分別於102年12月5日匯款155萬元、300萬元至被告所指定之澳盛銀行帳戶，並於103年1月6日不詳時間，至告訴人住處簽立協議書。嗣被告於103年1月13日向案外人杜丞弘、張白女提出瑕疵擔保之民事訴訟，並經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認定本案房屋為海砂屋而判決杜丞弘應給付被告263萬713元等情，為被告所肯認(見他卷第101、314、315頁，本院易卷第246、247、250、25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見他卷第315頁，本院易卷第157至17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103年4月22日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言詞辯論筆錄、混凝土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協議書、民事起訴書、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勘驗測量筆錄、華泰銀行跨行匯款回單、新光銀行匯款申請書、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基隆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35號民事判決各1份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7、18、22至47、193至205、284至289、293至298頁，偵卷第15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證人即告訴人張玲鳳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基隆市○○區○○路000號、343之1號房屋及土地，是在我於103年12月5日匯款455萬元前，103年12月初左右，被告到我家裡遊說我投資，被告為了騙我錢，好話說盡，但就是沒有說是海砂屋，而且他開的金額很高，所以我認為這個案件應該是很好的。他字卷第18頁的協議書是我和被告針對本案標的簽的。這間房子有去驗氯離子超標一事是我匯款給他後，他才慢慢告訴我。被告覺得有問題，便開始遊說我要告賣家海砂屋，順便可以檢定，當時我和被告已經簽約了，被告才跟我說有氣離子的問題要去提告。關於這間房子的民事訴訟，由被告處理，何時提起民事訴訟我不清楚。我想說錢已經匯給他，也簽约，被告牽著我鼻子走，他說什麼我都答應，因為是合資，他說怎麼做，我幾乎很少否決。被告有白紙黑字打明細，說要什麼付錢，打給我看，或是拍照用LINE傳給我，110年他字12762卷第355-369頁被告提出之支出明細，這麼久我也忘記了，只要他像這樣打字過來，需要用錢，一個人要付多少錢，我就會付錢給他，我確實有看過類似資料，但這些是否確實是被告當初提供給我的資料，我不確定。我有去過林財生律師事務所，要處理本案房屋要對當時賣家進行民事訴訟之事宜，那是一直到民事訴訟進行中，我去過事務所，順便要去看基隆房子，這都是後面的事。2250萬扣除1400萬貸款，1人負擔425萬元，我匯455萬元包含除了我應負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他說什麼寫什麼，我甚至沒有仔細看。他卷第355頁第一份支出明細，其中律師費8萬元，我以為被告打錯是代書費，我不知道代書費為何要8萬元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59至169、171頁）。是告訴人固證稱於匯款455萬元前，被告並未告知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乙事，然告訴人復證稱被告於要求告訴人匯款前，均有以傳真或LINE等方式提供本案房屋相關支出明細，復依被告提出之「基隆市○○路000號1.2樓支出明細」（見他字卷第355頁），其上一一列出支出明細，其中「1 102/9/30日交付總價2230萬 2 第1期匯款225萬 3 第二期匯款655萬」、「7 代（誤載為貸）書費＋土地建物登記費＄52136」、「9海沙檢測B1＄5500 10 海沙檢測＄4500  11海沙檢測2樓＄4500」、「15律師費＄80000」，其下並以手寫「0000000÷2＝0000000 ○個人」，已詳列本案房屋進行海沙檢測、委請律師之費用，參以告訴人證稱知悉其上載有律師費8萬元，但誤為代書費等語，足認告訴人有看過被告所提出支出之相關明細，始匯款455萬元與被告，則前述支出明細，既已詳列海砂屋檢測費、律師費，苟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稱刻意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情，又豈會在支出明細上詳列相關費用，是告訴人之證述非無瑕疵。至告訴人雖證稱看到支出明細好像在匯款後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然告訴人既無法確定看到支出明細之時間，已難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且如非有列出相關明細或被告告知有其他費用，何以告訴人係匯款455萬元，參以告訴人匯款前，即知455萬元包含應負擔的一半的房價之外，還有仲介費等等需支付，益徵被告業已告知相關費用，或提供明細供告訴人閱覽，告訴人始同意匯款455萬元。是被告辯稱有將房屋為海砂屋告知告訴人乙節，並非無稽。

㈢、再者，參諸證人即律師林財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之前不認識被告，被告是10多年前委託我辦理投資買進基隆房屋疑似海砂屋的訴訟，在被告委任我時，當時是兩個人來，另一位是女士，被告介紹說是買賣投資本案房屋的合夥人，當時在討論海砂屋求償的問題，那位合夥人也在場，在同一辦公室裡面，我辦公室並不大，講話都聽得到。我承辦該案件，一審包含聲請假扣押，律師費共8萬元，我記得他們諮詢當天就委任，當天提供相關資料，當時就簽約，製作本件民事假扣押聲請狀的時間是102年12月19日，不記得是在被告委任之後多久，一般作業是委任後1至2週之間，通常書狀是當事人委任後才製作，沒有委任之前，通常不會去作業，怕做白工，民事訴訟進行中我沒有見過被告的合夥人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73至176、178頁)，而告訴人亦陳稱有跟被告一起去見律師，大概知道是要談海砂屋的事情，而其匯款455萬元之支出明細，內含律師費8萬元等情，業如前述，核與證人林財生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顯見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入被告銀行帳戶之款項，已包含律師費用，且依證人林財生上開證述，其於102年12月19日撰寫民事假扣押狀是在被告委任後1至2週間才撰寫製作乙情，亦與律師受委任始撰寫書狀之常情相符，應可採信，足認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予被告之時，已知悉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的情事，則被告前開所辯，尚非無據。被告邀集告訴人共同投資本案房地之初，即告知告訴人關於本案房屋有檢驗海砂屋超標情形，並會同告訴人委請律師進行後續瑕疵擔保訴訟，使告訴人明瞭投資本案房地風險之梗概，難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重大交易事實。

㈣、又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如果本案房屋是海砂屋，我怎麼會投資等語(見他卷第31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房地之前，我有與被告在基隆合作過2間房子，也有跟被告的哥哥合作過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63頁)，顯見告訴人有相當經驗投資房地產，當知所停損。然觀諸告訴人陸續於103年1月13日、104年4月7日、105年1月15日分別匯款150,000元、75,000元、102,000元至被告澳盛銀行帳戶；於103年7月29日、104年7月22日、105年8月4日、106年2月20日分別匯款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260,000元至被告之基隆二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此有被告之澳盛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1份、跨行匯款回單6紙、匯款申請書1紙在卷可憑(見他卷第19至21頁，偵卷第19頁)，告訴人於102年12月5日匯款之時，既已知本案房屋之海砂屋檢驗報告有超標，其仍分別於上開時日陸續匯款予被告作為投資本案房地之用，顯見告訴人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投資獲利將遠超過因海砂屋所造成虧損，經衡量利弊後，至106年間仍陸續出資，否則，告訴人當可拒絕繼續出資，並訴請被告返還投資款項，及提出詐欺告訴，然告訴人卻遲至110年12月7日始具狀提出告訴，亦均與常情不符，且被告與告訴人就本案房屋發生爭執時，告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中均無提及被告隱匿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乙事，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373至377頁)，益徵被告並未以「隱瞞本案房屋為海砂屋」之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455萬元投資款，從而，被告所為，尚與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有間。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告訴人所指之詐欺取財犯行，尚難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揆諸首揭法條、判決意旨之說明，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耀群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文婷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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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林志洋

　　　　　　　　　                    法  官  王令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程于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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